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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4〕34号）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控

规则。

该批次用地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规则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

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、水源保护地、风景名胜区、国家公园等各级

各类自然保护地，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。

该批次用地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外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

设用地。

〔土地利用计划〕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规定。用地

中 2.8601公顷（农用地 2.8601公顷、未利用地 0公顷）需转为建设用

地，按规定使用我县巩固脱贫攻坚专项指标。

三、补充耕地情况

该项目占用耕地 2.8601公顷、可调整地类 0公顷、兴建前为耕地

的设施农用地 0公顷。

〔需补充耕地情况〕该项目共需补充耕地数量 2.8601公顷、水田

规模 0公顷、标准粮食产能 12870.45公斤。

〔已补充耕地情况〕该项目补充耕地任务已完成，补充耕地数量

2.8601公顷、水田规模 0公顷、标准粮食产能 12870.45公斤，并在部

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中挂钩，确认信息编号为

620000202506231633，做到了耕地占补平衡数量、质量双到位。

该项目用地补充耕地通过购买张掖市高台县指标落实占补平衡，

购买费用 167.3159万元，补充耕地调剂指标已经省厅《关于酒泉等市

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调剂的意见》同意（甘资耕函〔2024〕54号）。

〔落实进出平衡情况〕该批次用地不涉及“进出平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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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的商业服务业用地、居住用地。我局审查认为，该批次用地

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形，征收理由充分、符合法律规定。

该批次用地中 2 宗地 2.8601 公顷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 45

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，属于成片开发建设，已纳入《张家川县 2024

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》（见第 3页），因城镇化推进

及城市建设发展需要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经核查，张

家川县辖区内的开发区设立超过 10 年、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

积占已批准征收土地面积比例不低于 50%。成片开发建设符合自

然资源部规定的标准，省人民政府已批准《张家川县土地征收成

片开发调整方案（2022-2023年）》（甘政自然资发〔2024〕510

号）。

我局审查认为，该项目征收土地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 45

条第（五）项情形，征收理由充分、符合法律规定。

〔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〕张家川县人民政府提出，已依法

完成拟征收土地预公告、土地现状调查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征

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、组织办理补偿登记、落实有关费用和签

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有关前期工作。我局审查认为，我县人民

政府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工作，风险防控措施和处置预案可

行。

〔征地补偿安置情况〕张家川县人民政府提出，按照《甘肃

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

（甘政发〔2023〕5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

将按照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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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甘政发〔2025〕23号）落实被征地农

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

低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我局审查认为，征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

求。

张家川县人民政府提出，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权

人已全部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。我局审查认为，我县人民政府

已依法依规完成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。

五、土地利用情况

〔土地用途〕申报用地共 2.8601公顷，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

地 2.6703公顷，其中农用地 2.6703 公顷（耕地 2.6703公顷）；

居住用地 0.1898公顷，其中农用地 0.1898公顷（耕地 0.1898公

顷），其中 0.1898 公顷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租赁住房；以

上用地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供地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等规定。

用地批准后，由当地人民政府按国家相关政策及有关规定向具体

建设项目及时提供土地，防止产生新的批而未供土地。

该批次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2.8601公顷，为 15等别，每

平方米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0 元。该批次用地中

0.1898公顷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租赁住房，涉及新增建设用

地 0.1898公顷，其中农用地 0.1898 公顷（耕地 0.1898公顷）、

未利用地 0公顷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

和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45号）有关规定，涉及的

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.8980万元予以免收。该批次用地




